证券代码：000966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6-020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2025年12月31日的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相关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021号）核准，公司本次实际向特定对象发行普通股股票731,707,317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10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2,999,999,999.70元，扣除保荐承销费用人民币8,458,759.99元（含税）后，募集资金实际收款为人民币2,991,541,239.71元。公司于2024年11月5日收到募集资金，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4年11月6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4]第ZE22906号）。上述资金已全部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截至2025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为0.00万元，明细情况如下表：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一
	募集资金总额
	300,000.00

	二
	发行承销费用
	845.88

	三
	募集资金实际收款
	299,154.12

	四
	报告期末按项目所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
	299,216.72

	1
	汉川市新能源百万千瓦基地二期项目
	57,154.23

	2
	汉川市新能源百万千瓦基地三期项目
	41,418.00

	3
	国能长源随州市随县百万千瓦新能源多能互补基地二期100MW项目
	16,800.00

	4
	国能长源荆门市源网荷储百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钟祥子项目光伏电站项目
	25,820.00

	5
	国能长源潜江浩口200MW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30,710.00

	6
	国能长源谷城县冷集镇230MW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35,400.00

	7
	国能长源荆州市纪南镇100MW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12,940.00

	8
	国能长源巴东县沿渡河镇100MW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13,632.00

	9
	国能长源荆门屈家岭罗汉寺70MW农光伏发电项目（一期）
	7,505.00

	10
	国电长源谷城县盛康镇 50MW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7,545.00

	11
	补充流动资金
	50,153.81

	12
	置换发行费用及中介机构服务费 
	47.17

	13
	支付中介机构服务费
	91.51

	五
	银行手续费
	0.09

	六
	利息收入
	62.69

	七
	募集资金余额
	0.00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募集资金到账后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子公司国能长源随县新能源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随县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子公司国能长源谷城新能源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子公司国能长源巴东新能源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省直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子公司国能长源钟祥新能源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向阳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子公司国能长源荆州新能源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州三湾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子公司国能长源汉川发电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川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子公司国能长源荆门屈家岭新能源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三农场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子公司国能长源潜江新能源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州三湾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协议均于2024年11月27日签订，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2025年12月31日，协议各方均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公司于2024年12月11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项目的自有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合计243,285.92万元。2025年12月，鉴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所投资的10个光伏项目均已建设完毕，公司决定对募投项目进行结项，拟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予以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3,407.77万元、现金管理收益和利息收入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本方单位
	银行机构名称
	银行账号
	年末余额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8111501011001241639
	0.00

	国能长源汉川发电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川支行
	17531201040026504
	0.00

	国能长源随县新能源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随县支行
	42050181004100000912
	0.00

	国能长源钟祥新能源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向阳支行
	17568101040029142
	0.00

	国能长源潜江新能源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州三湾支行
	42050162610100001186
	0.00

	国能长源谷城新能源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8111501011701244229
	0.00

	国能长源荆州新能源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州三湾支行
	42050162610100001185
	0.00

	国能长源巴东新能源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省直支行
	42050186575700001406
	0.00

	国能长源荆门屈家岭新能源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三农场支行
	17551201040018043
	0.00

	合  计
	0.00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专项报告附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中兴华核字（2024）第 011515 号），截至 2024年11月5日，公司以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使用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349,277.05 万元。2024年12月11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项目的自有资金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243,285.92 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使用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截至2024年12月12日，前述募集资金置换已实施完成。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五）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11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会议同意使用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保本型现金管理产品投资，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2025年1月2日起，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协定存款管理，滚动投资额度未超过1亿元，现金管理累计收益33.13万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无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保本型现金管理产品投资。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3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12月22日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予以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3,407.77万元、现金管理收益和利息收入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尚未使用的节余募集资金。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的情况。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均已经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bookmark: _GoBack]特此公告。

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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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5年度

	编制单位：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00,0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955.8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00,062.6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项目（含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1)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度（%）(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汉川市新能源百万千瓦基地二期项目
	
	60,562.00
	60,562.00
	
	 57,154.23 
	94.37%
	 已完成并网
23.76万千瓦 
	 -1,811.01 
	不适用，投产不足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否

	2、汉川市新能源百万千瓦基地三期项目
	
	41,418.00
	41,418.00
	
	 41,418.00 
	100.00%
	 已完成并网16.24万千瓦 
	 -1,266.10 
	不适用，投产不足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否

	3、国能长源随州市随县百万千瓦新能源多能互补基地二期100MW项目
	
	16,800.00
	16,800.00
	
	 16,800.00 
	100.00%
	2025年5月30日
	 -947.41 
	不适用，投产不足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否

	4、国能长源荆门市源网荷储百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钟祥子项目光伏电站项目
	
	25,820.00
	25,820.00
	
	 25,820.00 
	100.00%
	 已完成并网30万千瓦 
	 -1,874.28 
	否
	否

	5、国能长源潜江浩口200MW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30,710.00
	30,710.00
	
	 30,710.00 
	100.00%
	 已完成并网17万千瓦 
	 -1,854.77 
	不适用，投产不足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否

	6、国能长源谷城县冷集镇230MW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35,400.00
	35,400.00
	3485.48
	 35,400.00 
	100.00%
	 已完成并网17.01万千瓦 
	 -313.02 
	不适用，投产不足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否

	7、国能长源荆州市纪南镇100MW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12,940.00
	12,940.00
	
	 12,940.00 
	100.00%
	2024年9月12日
	 -754.07 
	否
	否

	8、国能长源巴东县沿渡河镇100MW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13,632.00
	13,632.00
	
	 13,632.00 
	100.00%
	2024年11月27日
	 139.91 
	否
	否

	9、国能长源荆门屈家岭罗汉寺70MW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一期）
	
	7,505.00
	7,505.00
	
	 7,505.00 
	100.00%
	2024年3月6日
	 -91.78 
	否
	否

	10、国电长源谷城县盛康镇50MW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7,545.00
	7,545.00
	
	 7,545.00 
	100.00%
	已完成并网
4.79万千瓦
	 -522.37 
	不适用，投产不足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否

	11、补充流动资金
	
	47,668.00
	47,668.00
	3470.37
	 50,153.81 
	105.21%
	不适用
	
	不适用
	

	支付承销费
	
	
	
	
	845.88
	
	
	
	
	

	置换发行费用及中介机构服务费
	
	
	
	
	47.17
	
	
	
	
	

	支付中介机构服务费
	
	
	
	
	91.51
	
	
	
	
	

	银行手续费
	
	
	
	
	0.09
	
	
	
	
	

	利息收入
	
	
	
	
	
	
	
	62.69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300,000.00
	300,000.00
	
	 300,062.69 
	
	
	
	
	

	超募资金投向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300,000.00
	300,000.00
	
	 300,062.69 
	
	
	 -9,232.21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汉川市新能源百万千瓦基地二期项目、汉川市新能源百万千瓦基地三期项目、国能长源随县百万千瓦新能源多能互补基地二期100MW项目、国能长源潜江浩口200MW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国能长源谷城县冷集镇230MW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国电长源谷城县盛康镇50MW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至本报告期末尚不足一个完整年度，因此“是否达到预计效益”列为不适用。
国能长源荆门市源网荷储百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钟祥子项目光伏电站项目、国能长源荆州市纪南镇100MW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国能长源巴东县沿渡河镇100MW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国能长源荆门届家岭罗汉寺70MW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一期)受《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发改价格〔2025〕136号）政策影响，实际上网电价未达预期，截至报告期末，上述项目效益暂时未达到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中兴华核字（2024）第 011515 号），截至 2024年11月5日，公司以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使用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349,277.05 万元。 2024年12月11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项目的自有资金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243,285.92 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使用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截至2024年12月12日，前述募集资金置换已实施完成。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2025年12月3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12月22日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予以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3407.77 万元、现金管理收益和利息收入（预计不超过70万元，实际转出以资金转出日银行结息后的余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2025年12月31日，节余募集资金3470.37万元已全部用于永久补流。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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